
管理科

歸檔／申請歸檔展期　天
聯 絡 人：陳乃鈺　03-9324031#273

主旨：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為依現況實

需，擬辦理變更設計新增工項「宜蘭河申請用電及配電設

施安裝工程」，謹請同意，請核示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契約第19條第(五)款第3目辦理。

二、旨案設計規模及工期相較蘭陽溪及和平溪較少，其車次、

洗車台使用頻率較低，且以體積法計算土方未設置地磅，

原預算編列爰以發電機為主要供電設備。

三、經實際施作，現場設施易於洗車台洗車時跳電，導致系統

中斷，經查係因所用發電機負載能力不足，如為穩定供電

應使用如40kw之大型發電機，惟該發電機租金及油耗量預

估每日約需1萬元，依本案77作業天數估算，總電費計需77

萬元。

四、為符現況施工實需，本案擬將供電來源改為台電臨時用

電，其現場配電設施之安裝經市場調查需27萬元（詳預算

表），總電費估約11萬元(本案署給其他費支應)，與前項

發電機所需經費相比，明顯較為經濟及穩定。

五、本案原契約柴油發電機依進場日起至停止使用之日數與總

工期之比例計算，查台電自114年2月12日(占工工期約

50.8333%)起供電，經核算應扣除該工項金額137,598元。

擬辦：

一、為符現況施工穩定及安全需求，擬將發電機供電改為申請

台電臨時用電，變更設計新增工項「宜蘭河申請用電及配

電設施安裝工程」，此新增工項係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

未能預見且無法分割，如另行招標確有重大不便，且追加

金額27萬元未逾原主契約金額2,031萬元百分之五十，擬依

　　　管理科

1140201769

裝

訂

線

簽 於

114年03月28日

檔　　號：0114/0703/1

保存年限：15

第1頁　(共2頁)



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規定洽原訂約廠商辦理。

二、經查契約廠商旺旺旺營造工程有限公司非屬拒絕往來廠

商。

三、奉核後，續辦契約變更及新增工項議價等作業。

第2頁　(共2頁)















管理科

歸檔／申請歸檔展期　天
聯 絡 人：陳乃鈺　03-9324031#273

主旨：檢陳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新增單價

(宜蘭河申請用電及配電設施安裝工程)總價議價紀錄，請

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分署114年4月23日文號1140201770辦理。

二、本案廠商旺旺旺營造工程有限公司於第一次減價即低於底

價成議。

三、新增工項單價依議定價格調整，詳如單價議定表。

四、請秘書室協助議定表用印。

擬辦：

一、如說明三。

二、簽稿並陳，檢送廠商相關文件。

　　　管理科

1140201772

裝

訂

線

簽 於

114年03月28日

簽稿併陳 檔　　號：0114/0703/1

保存年限：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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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科

歸檔／申請歸檔展期　天
聯 絡 人：陳乃鈺　03-9324031#273

主旨：為本分署辦理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

新增「宜蘭河申請用電及配電設施安裝工程」工項議價

案，謹請鈞長核定新增工項底價，簽請核示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分署114年4月25日文號1140202334簽核案辦理。

二、檢陳廠商報價資料、預算資料及底價單(封)。

擬辦：如主旨。

　　　管理科

1140202269

裝

訂

線

簽 於

114年04月23日

檔　　號：0114/0703/1

保存年限：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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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科

歸檔／申請歸檔展期　天
聯 絡 人：陳乃鈺　03-9324031#273

主旨：本分署辦理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新

增單價(宜蘭河申請用電及配電設施安裝工程)議價案，簽

請核示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分署114年3月28日文號1140201769辦理。

二、本招標案內容分述如下：

(一)招標方式：限制性招標

(二)採購金額：貳拾柒萬(270,000)元

(三)決標原則：最低標

(四)開標時間：114年5月2日(五)上午10時

(五)開標地點：本分署管理科

擬辦：擬請鈞長同意循例由本科科長主持，並請主計室及政風室

派員監辦，奉核後，依規定辦理後續作業。

　　　管理科

1140201770

裝

訂

線

簽 於

114年04月23日

簽稿併陳 檔　　號：0114/0703/1

保存年限：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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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　函

機關地址：26050宜蘭市民權新路6號
聯 絡 人：陳乃鈺
連絡電話：03-9324031#273
電子信箱：i620250@wra01.gov.tw
傳　　真：03-9368262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5月2日
發文字號：水一管字第114020177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二

主旨：為辦理本分署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

新增單價「宜蘭河申請用電及配電設施安裝工程」議價，

請貴公司派員辦理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案訂於114年5月7日上午10時，假本分署二樓管理科辦

理。

二、檢附投標廠商聲明書及委託代理授權書，請填妥並於當日

攜至本分署辦理議價。

正本：旺旺旺營造工程有限公司

副本：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(共1頁)



管理科

歸檔／申請歸檔展期　天
聯 絡 人：陳乃鈺　03-9324031#273

主旨：檢陳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第一次新

增單價預算及空白標單案，簽請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分署114年3月28日第1140201769號簽奉核可辦理。

二、本次變更設計研擬方案業經上開號簽奉核在案，並奉派由

本分署曾副工程司俊偉主持會勘，經於114年4月9日會同設

計、監造單位及廠商共同現勘，會勘情形與結論詳如會勘

紀錄。

三、經於114年4月25日上網查詢原定廠商(旺旺旺營造工程有限

公司)現階段未被依採購法公告停權。

擬辦：

一、擬請鈞長派員校核，並據以成立第1次變更設計新增單價預

算。

二、本案擬簽稿並陳，如蒙核可，擬將空白標單函送本工程施

工廠商，請其報價後俾利續辦議價程序。

　　　管理科

1140202334

裝

訂

線

簽 於

114年04月25日

簽稿併陳 檔　　號：0114/0703/1

保存年限：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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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　函

機關地址：26050宜蘭市民權新路6號
聯 絡 人：陳乃鈺
連絡電話：03-9324031#273
電子信箱：i620250@wra01.gov.tw
傳　　真：03-9368262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4月29日
發文字號：水一管字第1140202334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第一次變

更設計新增單價空白標單及報價單一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請填列空白標單後函復本分署俾利辦理後續議價事宜。

正本：旺旺旺營造工程有限公司

副本：

裝

訂

線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(共1頁)



管理科
聯 絡 人：陳乃鈺　03-9324031#273

主旨：檢陳「宜蘭河慶和橋至西門橋間河段疏濬作業」修正施工

變更設計預算書(稿)，擬請鈞長同意成立，請鑒核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依據政府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6款辦理及本分署114年

3月28日文號1140201769賡續辦理。

二、此新增工項係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且無法分

割，如另行招標確有重大不便，符合採購法第22條第1項第

6款規定之情形，並於前揭文號1140201769案簽准。

三、第一次發包工作費變更增加2,881,228元，減少4,208,597

元，變更加帳金額占原契約金額14.19％，未逾採購法第22

條第1項第6款50％規定。又與累計減帳絕對值合計變更部

分之累計金額未達查核金額以上，由本分署自行監辦。

四、本案原契約金額20,310,000元，經變更總額為18,982,631

元。

五、是次變更之新增工項-宜蘭河申請用電及配電設施安裝工程

業經114年5月7日完成議價。

六、本案工程管理費原預算編列為343,049元，決標後依契約金

額計算為322,734元，並經本案變更後調整為304,284元。

七、經114年6月17日查詢電子採購網，原訂約廠商旺旺旺營造

工程有限公司為非拒絕往來廠商(詳參考資料)

擬辦：奉核後，據以執行，文存。

裝

訂

線

簽 於

114年06月16日
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　(共1頁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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